
— 1 —

《大理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
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

进一步完善大理市住房保障体系，解决新市民、青年人的阶段性

住房困难问题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

房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22〕

11 号）、《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

于印发云南省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

保建办〔2022〕4 号）、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报送各

地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出台情况的通知》、《大理州保障性

住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、《大理州保

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大理市实际，

研究制定了《大理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，明确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、分配方式、租

金定价原则和后续运营管理等内容。

二、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

《细则》共七章二十八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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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，主要明确了《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制定的文件依

据，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定义及市本级、经开区、海开委住房

城乡建设（住房保障）部门职能职责。

第二章，主要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房源筹集、产权关系、项

目认定、租金评估及备案、房源管理方式等作了规定。

第三章，主要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准入条件、申请

及审核工作等作了规定。

第四章，主要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分配原则、选房方式、租

赁合同签订、租金收取和续租工作等作了规定。

第五章，主要对承租人退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情形作了规

定。

第六章，主要明确了住房城乡建设（住房保障）部门、项目

产权单位和运营（管理）单位的职责及违规行为的监督、处理方

式。

第七章，主要明确了本《细则》的适用范围及施行日期。

三、需要说明的几个主要问题

（一）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评估

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产权或运营（管理）单位委托有关机构

按年度或者适时公布保障性租赁住房周边同地段同品质的市场

化租赁住房评估租金，按照不超过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 90%确定

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标准，报项目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（住房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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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）部门备案后实施。市场化租赁住房租金评估周期原则上不低

于 3 年。

（二）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条件

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在大理市就业、居住符合条件的新

市民、青年人以及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和创业人员（含机关事

业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）等阶段性住房困难群体。申请人年满

18 周岁，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所

申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所在地无自有产权住房，且在大理市

未享受其他形式保障性住房政策的，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（三）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分配原则及选房方式

面向社会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，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

的新市民，解决新市民、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的保障性租

赁住房，申请、受理、审核，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申请、受理。申请人向项目产权或运营（管理）单位

提出申请，并按要求填写申请审批表，由项目产权或运营（管理）

单位受理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。项目产权或运营（管理）单位将申请人及家庭

共同申请人信息送市自然资源局（不动产登记部门），由不动产

登记部门负责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自有产权住房等信息

进行查询，并将查询结果在规定的时限内反馈项目产权或运营

（管理）单位；自有产权住房信息也可由申请人到市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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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产权登记部门）查询，项目产权或运营（管理）单位根据查询

结果进行初审；初审后将结果反馈保租房所在地的住建（住房保

障）部门审批，审批合格后公示符合条件人员情况。公示无异议

的由项目产权单位或运营管理单位负责配租、合同签订、后期运

营管理维护及清退等工作。

行政事业单位、企业单位自建的主要面向本单位职工供应的

保障性租赁住房，由本单位自行进行分配管理，配租情况报保租

房属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（住房保障）部门备案。

（四）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退出规定

承租人通过购买、受赠、继承等方式在承租保障性租赁住房

所在地的行政区域内获得其他住房的，应及时向项目产权或运营

（管理）单位如实申报，经审核，不再符合条件的，租赁合同终

止，并按期腾退承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
